
泰安市人民政府
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草案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维护法制统一，促进依法行政，经对现行有效的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市政府决定，对下列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修改和废止：
一、对《泰安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122号）作出修改：
删去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二、对《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泰安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管理办法的通知》（泰政办发〔2011〕6号）作出修改：
1.第八条修改为：“残疾人、下岗失业人员、城乡低保户、军烈属申请零售点的，不受合理布局规定的限制，但申请人仅享受一次照顾，且经营场所的安全要求和中小学、幼儿园周围的限制性规定等不得放宽。每户家庭只能申请经营1个零售点，并仅限本户人员经营，否则，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收回零售许可证。”
2.第九条修改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有效期内，因经营地址名称等登记事项发生改变或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造成经营地址变化，持证人提出变更申请的，不受合理布局规定的限制，但不得违反经营场所安全要求和中小学、幼儿园周围的限制性规定等。”
3.第十条修改为：“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设置零售点：
（一）经营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物品，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卷烟的；
（二）中小学、幼儿园院内及校门口可行距离50米以内；
（三）自动售货机、柜；
（四）流动的摊、点、车等；
（五）通过信息、网络销售烟草制品的；
（六）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七）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
（八）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烟草专卖局作出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发证决定后，申请人一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九）因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烟草专卖许可证被撤销后，申请人三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十）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并且一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十一）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被追究刑事责任，在3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十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不予发证的情形。”
4.第十三条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不予延续：
（一）经营场所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卷烟的；
（二）中小学、幼儿园周围；
（三）经营主体发生变化的；
（四）不再具备固定经营场所的；
（五）经营场所不再与住所相独立的；
（六）经营场所条件发生变化导致其既不符合取得许可时也不符合申请延续时的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要求的；
（七）非法生产经营烟草专卖品数额在5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2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卷烟20万支以上，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八）因非法生产经营烟草专卖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九）买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烟草专卖许可证的；
（十）被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
（十一）其他严重违法行为的。”
三、废止《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泰安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泰政发〔2007〕62号）。
此外对相关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中的条款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泰安市人民政府
2021年  月 日
 










修改文件涉及条款

一、《泰安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122号）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封山育林区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山东省封山育林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进行处罚：
（一）放牧、割草、砍柴、狩猎的，予以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林木株数1倍以上3倍以下的树木，可处毁坏林木价值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二）携带火种、烧荒、烧纸、野炊的，予以警告，处以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尚未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责令限期更新造林，并可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三）移动标牌、界桩及其它封山育林设施的，责令恢复原状，并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毁坏标牌、界桩及其它封山育林设施的，责令恢复原状，并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补种树木或补种树木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在封山育林区内采石、采沙、取土、开矿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山东省封山育林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造成森林、林木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情节较轻的，补种毁坏林木株数1倍以上2倍以下的树木，可处毁坏林木价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较为严重的，补种毁坏林木株数2倍以上3倍以下的树木，可处毁坏林木价值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盗伐、滥伐封育区内林木以及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森林防火等法律、法规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泰安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管理办法的通知》（泰政办发〔2011〕6号）
第八条　残疾人、下岗失业人员、城乡低保户、军烈属申请零售点的，不受合理布局规定的限制，但申请人仅享受一次照顾，且必须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每户家庭只能申请经营1个零售点，并仅限本户人员经营，否则，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收回零售许可证。
第九条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有效期内，因经营地址名称等登记事项发生改变或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造成经营地址变化，持证人提出变更申请的，不受合理布局规定的限制。
第十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设置零售点：
（一）经营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物品，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卷烟的；
（二）中、小学校院内及校门口可行距离50米以内；
（三）自动售货机、柜；
（四）流动的摊、点、车等；
[bookmark: _GoBack]（五）通过信息、网络销售烟草制品的。
第十三条 现持有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在原许可的经营地继续经营。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零售点，到期时不予延续：
（一）烟草专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不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延续申请的；
（二）买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烟草专卖许可证的；
（三）因违法经营烟草专卖品一年内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的；
（四）两年内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执法机关查获经营假冒卷烟、走私烟行为的；
（五）因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六）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
（七）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八）有本办法规定第九条情形的；
（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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